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申报人员基本情况及科研业绩公示表
单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姓名 江汝琪 申报职称 讲 师 学科（专业） 艺 术 申报类型 教学型 填表时间 2022 年 11 月 20 日

参评资格基本情况 科研业绩基本情况

姓名 江汝琪 出生年月 1992-5-21

科

研

工

作

以第

一作

者发

表的

论文

论著

（篇

名、发

表刊

物、刊

号、时

间）

论文数量 3 专著数量 译著数量 国家级规划教材 省级规划教材数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研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盖章)：

性别 女 参加工作时间 2016-8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ISSN 号 刊物级别 发表时间 本人排名

所学专业 美术学 来校时间 2014-9-1 1

2

3

“立德树人”视域下的高校资助育人体系建设探究

装饰画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作用研究

“精准扶贫”背景下高校艺术类学生资助政策执行有效

性的研究

《才智》

《艺术大观》

《青年生活》

ISSN
1673-0208

ISSN
2096-0905

ISSN
1618-5060

省级

省级

省级

2021-4

2021-5

2020-1

独著

独著

独著

岗位 辅导员 教师资格证时间 2016-7-4

现任专业

技术职称
助 教 资格取得时间 2016-12-1

现从事

专业
艺 术 是否

破格
否

学历 学位
毕业

时间
毕业学校

学习

类型

大学本科 学士
2014-

7-1
福建莆田学院 全日制

序号 著作(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ISBN号 出版时间 本人排名

近五年年度考核情况

考核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考核优秀
年度

考核结果 优秀 合格 合格 合格 优秀 2017、2021

承 担

或 参

与 的

科 研

项 目

及 鉴

定 获

奖 情

况

项目情况 技

术

开

发

或

社

会

服

务

项

目

数

发明

专利

数

科研获奖情况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研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盖章)：

学习、工作经历与任现职以来继续教育情况 主持 参与

工作经历：2014 年 9 月至今，在视觉艺术学院从事辅导员工作。 国家

级项

目数

省部

级项

目数

省级

项目

数

市级

项目

数

校级

项目

数

国家

级项

目数

省部

级项

目数

省级

项目

数

市级

项目

数

校级

项目

数

国家级

获奖数

省部级

获奖数

省级项

获奖数

市级项

获奖数

校级项

获奖数

起止年月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

任何职务
证明人

2014-09 至今 视觉艺术学院担任专职辅导员 潘金星 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项目批准号 起止时间
项目经费

(万元) 本人排名

继续教育情况：2018-2022 年（近五年）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学

时达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学时

1

2

“关爱儿童 服务社会 我与山区儿童共成长”—艺术系

青年志愿者社会服务活动

精准扶贫背景下高职院校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省级

省级

16Z184

XXY2018023

2016.11-201

7-11

2019.9-2020

.9

2

3

思想政治与师德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序号 获奖名称 所获奖项 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

(机构)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

1 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与实践“先进个人” 省级 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工

作委员会

2022-5 独立



1.请各教学院对申报人的信息进行初步审核，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2.职称部门审核由组织人事处先进行基本条件审核，之后进行业绩审核；

3.科研业绩情况中汇总栏所填的数目必须与明细栏一致。可添页，双面打印； 4条件 A是指“学术论文与著作条件”，条件 B是指“项目、成果及奖励条件”。

2

3

4

5

6

7

湖南省第八届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初赛冠军

湖南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优秀指导老师”

2021年度岳阳市无偿献血工作“优秀组织者”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垃圾分类，你我有责”海报设计大

赛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建团 100周年“高举团旗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中被评

为“优秀指导老师”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第二届“十佳青年教师”

省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校级

校级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第三届中学生

运动会组委会

岳阳市人民政府献血

办公室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中共湖南民族职业学

院委员会

2020-10

2019-10

2021-12

2022-5

2019-5

2022-5

独立

独立

独立

独立

独立

独立

教学型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教学科研型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双师双能型教师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参评资格条件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任职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签名(盖章)：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破格 条件 A：合格 □不合格 条件 B：合格 □不合格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及负责人签名(盖章)：

申报人对所填信息真实性承诺签名： 单位责任人签名(盖章）： 填表日期：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 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申报人员教学业绩公示表（续）
单位（公章） 姓名 江汝琪 申报职称 讲 师 申报专业 艺 术 申报类型 教学型 填表日期 2021-11-20

教学工

作量

岗位  专任教师 ☑ 管理工作人员

按年度填写教学工作量

年度 2018-2019 年度 2019-2020 年度 2020-2021 年度 2021-2022 年度

每年完成的全部课堂教学工作量 72 64 120

实习（实训）学时

其它教学工作量 6 16 7 37

每年独立主讲理论课程门数

有完整 2 本教案

2018 年下学期休产假

1.课程名称： 艺术赏析 学时： 36

授课班级：艺设 1603 上课人数： 35

2.课程名称： 艺术赏析 学时： 36

授课班级： 艺设 1603 上课人数： 35

1.2020 年下学期休产假

2.课程名称： 素描基础 学时： 64

授课班级： 小教 1902、1903、1904、

1906、1907、1908、1909、1910、1911、

1912、1913、1914、1915 上课人数：

65

1.课程名称： 空间配色 学时：48

授课班级：室内 2102 上课人数：36

2.课程名称： Photoshop 学时： 72

授课班级： 室内 2102、2103 上课人

数： 72

1.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班级： 上课人数：

2.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班级： 上课人数：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名： 教学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及负责人签名：

教学

质量

评价

同行评价
年度 2018-2019 学年 2019-2020 学年 2020-2021 学年 2021-2022 学年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

名（盖章）：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学生评价
年度 2018-2019 学年 2019-2020 学年 2020-2021 学年 2021-2022 学年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合格

督导评价
年度 2018-2019 学年 2019-2020 学年 2020-2021 学年 2021-2022 学年 教学测评委员会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条件 指标条款

教学测评委员会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教学研

究与改

革业绩

条件

一、学科建设 1.1 学科带头人：名称 级别 排名 1.2 方向带头人：名称 级别 排名

二、专业建设
□2.1 教学团队：级别 排名 □2.2 特色专业：级别 排名 □2.3 一流专业：级别 校级 排名 第二 □2.4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级别 排名

□2.5 教育部卓越计划试点项目：级别 排名 选项

三、课程建设

□3.1 精品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课程名称： 级别 排名

□3.2 视频公开课，或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讲教师）：课程名称： 级别 排名

□3.3 慕课课程，或名师空间课堂，或微课课程等（主讲教师）：课程名称： 级别 排名

四、教改项目 □4.1 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级别 排名

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经历 2014 年 9 月至今，在视觉艺术学院担任辅导员一职。

学生工作部主要负责人审核意见和

签名（盖章）：

教务处审核意见：（请在符合选项前画勾）

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合格 □不合格 教学工作量与教学质量条件 □合格 □不合格

教学改革与建设业绩条件 学科建设 □1.1 1.2 专业建设 □2.1 □2.2 □2.3 □2.4 □2.5 课程建设 □3.1 □3.2 □3.3 教改项目 □4.1



教育教学能力与业绩条件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教学测评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教学条件审核公示表》请双面打印； 2.教学工作量、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审核意见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3.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至少 3人次达到良好及以上标准，其中督导评价必须至少 1人次以上； 4.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条件只需填写个人具备的项目，其他内容不体现在表格中；

5.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条件审核意见针对个人具备的项目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6.指导学生数，必须为全日制学生，且在正常学制内； 7.业绩材料不能在教育教学业绩和科研业绩中重复使用。


